乌苏市财政局2024年法治政府建设
工作总结

2024年，乌苏市财政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落实市委、市政府推进依法治市的各项决策部署，围绕财政中心工作大局，不断创新和深化法治建设，结合工作实际，牢固树立法治理念，积极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依法履行财政职能，不断发挥法治在提升财政管理效能和推动财税体制改革中的重要作用。现将2024年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开展情况总结如下：
一、2024年法治政府建设情况
（一）加强组织领导，统筹推进财政法治建设
一是始终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严格依照《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实督察工作规定》等文件有关工作部署，将法治政府建设纳入局重点工作内容。二是坚持党对财政法治工作的领导，通过推动落实主要负责人作为财政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要求，坚持把党的领导落实到财政法治全过程各方面。三是健全财政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机制，坚持将财政法治建设摆在财政工作全局的重要位置，做到法治政府建设与财政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推进、同督促、同考核，促进财政法治工作有力有序开展。四是坚持学法制度，充分发挥主要负责人履行法治财政建设重要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的职责。通过局党组会、局务会、政治理论学习等方式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依法治疆、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工作会议精神等，切实增强财政干部职工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意识。五是认真开展法治专项整治，以强的举措硬的招数，通过自查自纠进一步改善了执法环境，提升执法水平。
（二）依法全面履行财政职能
[bookmark: hmcheck_f286c9883d3b4fd7b7d953ba3fea76d9]一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积极配合开展减税降费工作自查，为税制改革提供政策依据。以预算管理一体化建设为契机，全面梳理预算编制流程，完善预算编制细节，依法依规提高预算管理的系统化、标准化、自动化水平，为加快建立现代化财政制度奠定基础。二是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本级财政公开工作，通过乌苏市政府网站公开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目录清单、涉企收费清单及减税降费相关政策、预决算执行情况以及相关的财经法律法规、政策信息、政务信息等。实现动态管理，接受社会监督。三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及时将留抵退税专项资金、保障基本民生等方面的中央直达资金（或参照中央直达资金）相关数据导入直达资金监控系统，跟踪资金支出进度和流向，确保中央有关直达资金政策及时见效。着力改善民生、纾解企业困难、帮扶市场主体，促进积极的财政政策提质增效，确保了财政资金使用科学、规范、高效，做到了真正惠企利民。持续推进退税减税降费各项政策的贯彻落实，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在减轻市场主体负担、助企纾困、稳住经济大盘工作中展现财政作为、彰显财政担当，落准落好落细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坚持依法征收，切实做到应收尽收、应免尽免、应减尽减、应退尽退，红利直达快享助力企业爬坡过坎、补足元气。
（三）完善依法行政工作制度
落实行政规范性文件监督管理制度，实行统一登记、统一编号、统一印发，并严格遵守行政规范性文件起草、征求意见、合法性审查、集体审议、备案、清理等程序，确保出台的规范性文件合法有效。
（四）强化重大行政决策水平
[bookmark: hmcheck_f1c8f499c3ef4696bf3651412381d13b][bookmark: hmcheck_5759a4b0b09340798452ddfc2aa7d517]一是严格规范决策程序。执行《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落实重大行政决策目录化管理和合法性审核工作机制，对财政政策、干部任用、资金分配等重要事项，坚持会议集体讨论研究，发挥班子集体的智慧和力量。二是落实法律顾问制度。与铁建明律师签订长期聘请合同，充分发挥“顾在过程中，问在风险点”的关键作用。并邀请律师对全局干部职工开展法治讲座和法律指导，及时帮助调处化解矛盾纠纷、对制定的制度办法、规范性文件、办理的罚没许可证等进行合法性审查，并出具法律审查意见，确保财政行政决定合法合规。
（五）纵深推进行政执法“三项制度”
[bookmark: hmcheck_913a8a34b4c647cb8fc0c37493b0ff22]落实三项制度完善财政执法。一是持续推进执法主体合法化、执法权限法定化、执法责任明确化、执法程序规范化。把依法行政要求贯穿于财政决策、执行、监督的全过程。严格执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全面实施“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严格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全面提高执法人员素质。二是制定并公布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目录清单，确保作出的重大执法决定合法有效。
（六）依法预防调处化解矛盾纠纷
加强行政复议能力建设，提高行政复议案件办理质量。认真履行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职能，按时提交行政诉讼答辩书、行政复议答复书，用法律严格公正的精神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确保应诉和复议工作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时限。
（七）持续推进财政普法教育
[bookmark: hmcheck_01b2dd7370074d0e9d0d763ca1343cc7]1.加强对财政干部的法治教育培训。一是制定2024年度学法计划，将党内法规、法律列入年度干部学习计划。发挥局党组学法示范作用，组织深入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等党内法规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财政法律法规。二是加大对财政干部法律知识的培训力度，积极参加市纪委、巡察办收集典型案例开展财经纪律专题培训。依托市委党校对全市各预算单位120余人举办以“强化财经纪律  筑牢思想防线”为主题的财经纪律专题讲座，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对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及相关处罚规定等方面进行讲解，通过从市纪委、巡察办收集的近几年违反财经纪律的典型案例“活教材”，用身边人、身边案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起到了很好的警示教育作用。
2.创新财政普法宣传形式。结合实际以微信、宣传展板、横幅、制作彩页单册等方式，通过智慧普法线上+线下方式，多渠道、多方式宣传解读习近平法治思想、各类财政政策等，增强扩大宣传的互动性、生动性、覆盖面。同时参加民法典、国家安全日、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国际禁毒日等集中宣传活动，营造全民学法懂法尊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3.积极开展财政系统普法宣传工作。紧紧围绕“认真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推进法治财政建设”主题，以习近平法治思想、退税减税降费相关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为宣传重点，通过线上线下宣传、法律进社区、进企业等形式向群众讲解财政政策，拓宽了财政普法范围，弘扬了财政法治精神。
二、主要做法和存在问题
[bookmark: hmcheck_147e07b42fea42148f36f6aa2e27cbcc][bookmark: _GoBack]（一）主要做法。加大宣传力度，丰富普法内容和形式。结合财政工作实际，加大普法宣传力度，营造了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一是丰富学习内容。制定了法治建设工作实施方案，积极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及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论述，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和党章规定纳入中心组学习内容，重点加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等财政法律法规和《中国共产党章程》等党内规章制度的学习宣传，多方面多层次提高了财政工作者的法律意识，为做好财政工作奠定了法治基础。二是创新普法形式。及时调整法治宣传队伍，通过微信、12·4国家法治宣传日等多种途径广泛开展普法宣传教育。认真落实关于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意见，积极参与法宣在线学习、考试，全局干部职工学法用法的积极性不断提高，依法行政、依法理财的意识明显增强。三是聚力规范政府采购流程。坚持“服务大局促进发展”的理念，把好政府采购计划关。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相关规定，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流程，完善政府采购各项管理制度，强化政府采购监管力度，将日常监督与不定期检查相结合，加强对政府采购当事人、采购活动以及合同签订和履行等情况的监督管理，及时纠正采购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
[bookmark: hmcheck_beefbe698d3e47be8f152075f539b0e5][bookmark: hmcheck_a971ce16fff2440ab486c2d4e4c616ae]（二）存在问题。一是对法律知识的学习缺乏全面性。目前，对法律知识的学习只是停留在财政法律法规上，对这些法律知识学得多、抓得紧，但是对与财政工作相关的边缘法律法规知识掌握甚少。究其原因主要是依法行政的理念还没有完全形成，存在现用现学的实用主义思想。二是对法律知识的运用缺乏精准性。在增强依法行政、依法理财意识、面对新形势、新情况自觉运用法律手段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上，还存在一些把握不准的情况。究其原因主要是对相关法律知识学得不精、理解不深。
三、2024年重点工作
（一）2024年主要目标任务
一是多措并举，全面落实“八五”普法规划。二是紧扣目标，继续狠抓组织收入工作。三是强化预算，不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二）完成目标任务的主要措施
一是坚持对标对表。进一步明确财政普法责任和普法任务，坚持做到普法工作早安排、早部署、早落实。加强新媒体的广泛运用，利用法宣在线、学习强国等新媒体加强干部学法的理念，让干部更懂法、更守法。同时，通过多种形式加强宪法宣传。组织收看宪法宣传电视、网络宣传节目、撰写心得体会。二是全面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紧紧围绕年度收入目标，把组织收入放在首位，坚持组织收入与培育税源两手抓，在现有财源基础上，创新工作思维和方式，积极培育后续财源，努力深挖有潜力产业。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63068万元，同比增收23914万元，增长17.2%。三是树牢过“苦日子”思想，大力调整优化支出结构，加强财政库款统筹力度，确保每一笔资金用在刀刃上。强化预算管理，合理调度库款，切实兜牢“三保”底线。2024年完成地方财政支出842752万元，增支106393万元，增长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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